
刘彦松、杨秀峰、杨春水：
本院已受理再审申请

人范海英与再审被申请人
河北大午农牧集团饲料有
限公司、刘彦松、杨秀峰、
杨春水执行异议之诉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
送 达 开 庭 传 票 的 法 律 文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并定于
公 告 期 满 三 日 后（如 遇 节
假日顺延至工作日）上午 9
点 在 本 院 604 审 判 庭 公 开
开 庭 审 理 本 案 ，逾 期 将 依
法按缺席判决处理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

马雪然、田京辉、东方明珠
文化产业有限公司、河北
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崔赞诉
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，自 发 公
告 起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
三 日 上 午 九 时（遇 法 定 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 402 审判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

根 据 案 件 需 要 ，我 院
定 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 10
时至 11 月 22 日 10 时，在淘
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
（网址：http://sf.taobao.com，
户 名 ：河 南 省 安 阳 市 文 峰
区人民法院），公开拍卖被
执行人支景尧名下的位于
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
发区扬子路 6 号旭丰综合
楼 1-1403 房 屋 一 套（该 房
产土地手续显示在河北旭
丰 房 产 公 司 名 下 ，尚 未 具
体分割），起拍价 475,640.00
元，保证金 50000 元。

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
年11月20日前（法定工作时
间）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
（户名：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
院，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
安阳分行相州支行，账号：
41001503210050201519-0004 ）,
并 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 前
携 带 汇 款 凭 证 及 有 效 身
份 证 件 ，到 安 阳 市 文 峰 区
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局 1113 房
间 办 理 竞 买 登 记 手 续 。
竞 买 不 成 交 ，保 证 金 全 额
无 息 退 还 。 详 细 信 息 可
在“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
(www.rmfysszc.gov.cn)”上 查
询。

标 的 咨 询 时 间 ：自
2016 年 11 月 4 日起至 2016
年 11 月 20 日（工作时间）

咨询电话：
0372-2097344、2097384
监督电话：
0372-2097331

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

谷良树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与你金融借款合同发生纠
纷一案，现向你公告送达受
理案件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
副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
送达地址确认书、仲裁规则
及仲裁员名册。自公告发
出之日起，来本会领取以上
公告文书，经过 60 日未领
取即视为送达。公告期满
15 日 内 选 定 仲 裁 员 ，并 与
申请人共同选定首席仲裁
员，逾期未能选定，本会主
任将依法指定陈勇、季兰宾
为本案仲裁员，金磊为本案
首席仲裁员，并组成以金磊
为首席仲裁员，陈勇、季兰
宾为仲裁员的仲裁庭。本
案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午
9 时 在 沧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孟
村办事处(孟村回族自治县
孟村镇建设大街交警队斜
对过）开庭审理，如无正当
理由不到庭，仲裁庭将依法
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石家庄嘉兰商贸有限
公 司 （ 注 册 号 ：
130100000328670）, 因 公 司
股 东 会 决 议 解 散 ，现 已 成
立 清 算 组 ，清 算 组 成 员 高
建明、李文学、贾志霞，请
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
十 五 日 内 ，向 本 公 司 清 算
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
记手续。
清算组负责人：高建明
联系电话：13231100410
联 系 地 址 ：石 家 庄 市 经 济
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6 号康
星家园 5 号楼 3 单元 201

石家庄嘉兰商贸有限
公司清算组

王晓辰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56260，特此
声明。

杨兵兵不慎将警官证
丢 失 ，警 号 为 1303760，特
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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